附2

变更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申请书

申请机构的银行机构代码：

	信息名称
	变更后内容

	银行机构全称
	

	直接管辖行银行机构代码
	

	直属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行机构代码
	

	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
	电话号码
	

	电子邮箱地址
	

	本机构申请变更银行机构代码信息，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、有效。

申请机构（盖章）      经办人（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经过审核，该机构出具的申请变更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的资料真实、有效。

直接管辖行（盖章）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	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审核意见：

中国人民银行（盖章）     经办人（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省级数据处理中心管理行意见：

中国人民银行（盖章）     经办人（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填写说明：
1.本表各栏目的填报方法参见新增申请书的填写说明。
2.本表一式四联，一联由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审批行留存，一联由申请机构留存，一联由申请机构的直接管辖行留存，一联由省级数据处理中心管理行留存。
